林亭口镇2018年村干部考核及工资
发 放 办 法

为了加强对村级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促使其更好的服务村民，经镇党委、政府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一、发放范围
村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村会计、村两委委员。
二、发放标准
1、村支部书记、主任基础工资1680元/月，考核工资1120元/月。
2、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基础工资1260元/月，考核工资840元/月。
3、村会计基础工资1340元/月，考核工资900元/月。
4、两委委员基础工资840元/月，考核工资560元/月。
5、村支部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按照村支部书记1.5倍发放。其他兼职人员按薪酬高的标准发放。
三、日常考核（100分）
1、村干部坐班制度执行情况（10分）
考核负责人：马立民
考核内容：要求工资发放范围内的人员全部值班，由各村统一排定值班表。白天至少有两人值班，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晚上至少有一人值班,时间为当天下午17点至第二天上午8点30分，交接班后方可离开。
考核标准：采取不定期检查的方式进行考核，镇检查时不在岗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区级及以上检查时不在岗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2、党建工作（15分）
考核负责人：王彩丽
考核内容：两委班子团结共事；严格管理党员；按时按质收缴党费；完成发展党员任务；“三会一课”制度落实情况；村级事务决策严格执行“六步决策法”；及时组织收看远程教育节目；村级活动场所环境卫生；党员会议参会率。
考核标准：
（1）支部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因为个人矛盾影响工作正常开展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2）村内发生党员违纪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的，每次扣班子成员每人1分；村内发生党员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3）各支部每月按时收取党费，每月月底前上交镇党委；每季度末月在21日前上交。不能按时按质完成党费收缴的，每月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4）各村级支部每半年需确定一次入党积极分子，未按规定确定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各村级支部每年需保证有2名35岁以下党员或2名35岁以下入党积极分子，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每年年底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三年未发展党员的，一次性扣除班子成员党建工作项全部分值；特殊情况由镇党委核定后酌情考虑。
（5）每月抽查“三会一课”执行情况，各支部需在每月25日将《党支部工作手册》上交镇党委组织部门检查，未在规定时间上交的，每出现一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全体党员会议、支部委员会议、党课未达到规定次数要求的，每少一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遇上级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按上级要求执行）;每月20日为主题党日，各支部要及时组织党员活动，将组织活动情况填写在《党支部工作手册》主题实践活动情况页面，每缺少一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6）执行“六步决策法”过程中，因程序不符合规定而出现问题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0分。
（7）村书记、村主任反映班子成员不配合工作，经调查情况属实的，每出现一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当事人扣发两个月绩效考核工资。
（8）远程教育节目必须在每月28日前收看完毕且如实记录在《远程教育工作手册》上，未按时完成收看或如实记录的，每月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9）镇党委日常需要各支部上报的材料（不包括三会一课材料）未按时上交的，每出现一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10）村级活动场所应经常使用、定期保洁维护，保持环境整洁干净。①桌面物品摆放有序、无尘土；地面干净无纸屑、无烟头等杂物；③牌匾悬挂规范整齐；④室外无杂草杂物；⑤室内物品、设施设备摆放整齐；⑥门窗玻璃干净明亮；以上6项每发现1项不达标，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11）村级党组织召开的会议，参会率不低于60%，每发现一次不达标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以上各类扣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3、平安农村建设工作（15分）
考核负责人：赵顺桐、丁振、王伟
考核内容：政法、综治、信访维稳、行政司法、综合执法、公安消防、安全生产工作。
考核标准：
（1）成立法治宣传队伍，配合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各种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宣传不到位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2）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和治安状况排查分析。未及时报送且报送内容与后期掌控内容不一致，造成工作被动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3）做好信访工作，及时解决问题。由于干群矛盾或工作不力等原因引发到区级部门信访，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到市、进京上访，每次扣除3分和5分；到市、进京非正常访，每次扣除5分和10分。发生集体访，到镇的每次扣除2分；到区、赴市、进京的，每次分别扣除5分、10分和15分。 
（4）做好重点人员、重点群体维护稳定工作。对交办的工作措施不力，稳控工作不到位，发生其他上访未及时发现报告，或对交办稳控重点人失控、失联的每次扣班子成员每人1分；到区上访，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到市、进京上访的，分别扣除2分和3分；到市、进京非正常访的，分别扣除4分和6分；发生到区集体访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到市、进京的，分别扣除5分和10分；重要会议、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发生的加倍扣罚。
（5）各村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好村内民事矛盾纠纷的调解，维护好村的稳定工作。因工作不力激化矛盾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6）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教育转化和监督管理，加强走访。出现重新违法犯罪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7）做好社会服刑人员的教育监管，尤其是重大活动时期要加强走访，及时了解特殊群体的动向。对发生脱管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重新违法犯罪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8）做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服务管理工作。出现事故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9）做好村风、民风整治工作，村内发现黄赌毒案件，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做好社区戒毒人员思想工作，掌控社区戒毒人员动态，出现因复吸或其他原因被强制隔离戒毒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5分。    
（10）做好反邪教宣传，及时清缴反宣品，对掌握的涉邪人员定期走访转化，定期排查制止非法集会活动。辖区内发现反宣品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经通知后仍不及时清除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对涉邪人员参与非法活动不报告、不制止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5分。
（11）做好村内出租屋和流动人口动态登记工作。未做好工作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12)成立治安巡逻队伍，在重点时期加大值班力度，形成巡控记录。未安排巡逻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发生责任治安案件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发生责任刑事案件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5分，特别严重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0分。
（13）积极配合、协助综合执法队做好执法工作。按属地原则，由于管理不到位，发生违法行为，被镇执法队进行一般程序处罚的，每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对不积极配合协助执法工作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14）村干部每月要对村内小微企业及涉及安全的重点领域进行安全检查，要有检查记录，有企业和检查负责人签字，未检查和整改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15）落实消防责任，搞好宣传、防范工作。发生火灾事故的，每次至少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视情节严重程度，直至此项分数扣完为止。
以上各类扣分直至本项考核总数扣完为止。
4、 计划生育及文化工作（10分）
 考核负责人：阮洪臣
     考核内容：独生子女奖励政策落实；文化工作。
     考核标准：
（1）落实好对独生子女领证家庭奖励，发现一例未落实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2）落实好独生子女奖扶、特扶政策，发现一例未落实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3）村集体用镇拨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购置的文化活动用品必须登记造册，未落实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丢失文化活动用品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4）村每月举办文化活动1次，每缺1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以上各类扣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5、村镇建设工作（15分）
考核负责人：董振奎
考核内容：村庄建设符合规划，按规定施工；违法违章用地情况；购房补贴发放工作；交通安全工作；乡村路网建设及维护。     
考核标准：
（1）发生不按村庄规划建设，未取得用地、施工建设批准文件的或未在规划用土区取土行为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2）辖区内出现违法违章用地造成后果的，班子成员未制止，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班子成员制止并治理达标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3）村民破坏基本农田一亩及以上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4）在申请办理购房补贴工作中，村书记、村主任隐瞒实情、弄虚作假、以欺骗手段骗取购房补贴的，每次扣除村班子成员每人1分，情节严重的追究当事人及相应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5）没有成立交通劝导站、设立交通劝导员、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制度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由于班子成员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不到位，造成交通事故的，每起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6）在乡村路网提升建设过程中，不主动配合、协调，相互推诿，未按规定时限完成阶段任务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路面出现坑洼不及时进行填充平整的，两侧路肩一米内不及时进行除草，造成排水不畅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村班子成员每人1分。
以上各类扣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6、农业农经工作（15分）
考核负责人：陈伟
考核内容：及时完成水费收缴工作；及时完成农业综合补贴工作；植树造林工作；防汛抗旱工作；规范运行村级财务管理工作，按规定时间报账；燃煤治理工作；清洁家园工作；秸秆禁烧工作；煤改燃工作。
考核标准：
（1）未按时完成水费收缴工作，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2）未及时完成农业综合补贴工作，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3）未按要求完成植树造林工作，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
（4）在防汛抗旱和河道、坑塘管理工作中不积极，造成损失，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5）燃煤治理工作，镇检查发现有使用劣质煤及烟囱冒黑烟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区以上检查不到位，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被通报或督查，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
（6）清洁家园工作，镇检查每发现一处卫生整治不到位的点位，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区级及以上检查不到位，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被通报或督查，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
（7）秸秆禁烧工作，镇检查发现一起焚烧秸秆事件，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区检查发现，每起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被通报或督查，每起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
（8）市级及以上检查或卫片发现着火点，被曝光或通报批评，每次扣除责任村班子成员每人10分。
（9）农村煤改燃工程完成后，村两委班子成员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配合中燃公司对村内燃气用户安全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认真填写各类检查记录。对安全意识淡薄，不能认真履职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0.5分。对在燃气使用过程中，发生燃气泄漏或者火灾造成村民财产损失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0分。
以上各类扣分项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7、社会事务工作（10分）
考核负责人：刘艳华
考核内容：做好食品药品安全、村务公开、低保五保特困审批管理、丧葬补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考核标准：
（1）协管员未及时上报食品药品安全月巡查表、各专项整治的报表，每缺少1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每月最多不超过3分 。
（2）配合区、镇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巡查、监管工作，每缺1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3）做好流动饭店的监管工作，及时上报集体聚餐申请备案表，每缺少1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4）村务公开不及时上报照片、协商民主会后不及时整理，影响全镇上报进度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5）申请低保、五保、特困户隐瞒真相的，条件好转后不及时提供真实情况的，每发现1例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对申请、取消低保五保特困户不能做好解释劝导工作，造成到镇里纠缠，影响正常办公秩序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
[bookmark: _GoBack]（6）不认真执行现行惠民政策，延误丧葬补贴、大病救助、支出型贫困等申报的，每出现1例扣除班子成员每人3分；
（7）未完成医疗保险收缴工作的，扣除班子成员每人5分；
（8）劳动用工及养老报表不按时上报的，每出现1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2分。 
以上各类扣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8、关心村队发展（10分）
考核负责人：马立民
考核内容：做好义务劳动、信息报送等工作。
考核标准：
（1）班子成员每月集中进行义务劳动4次，每月5日前上报具体活动计划，包括时间、地点、具体活动内容，及时上报活动图片，村内要留存相关资料。考核采用现场检查、查看资料等形式。每缺一次扣班子成员每人1分。
（2）每月至少报送有内容有质量的村务信息两条，每缺1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1分。
四、定性考核（100分）
定性考核通过民主测评的方式进行，由镇组织相关人员对村进行测评打分。具体的测评项目指标为整体班子政治品行、工作态度、行为规范、民主作风、群众基础五个方面，分两个层面分别测评。一是镇层面测评（占80%），参加范围为镇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村级事务助理。测评时，测评人数应超过应参加范围的三分之二以上。二是村层面测评（占20%），参加范围为本村村民代表，测评人数应超过参加范围一半以上。
五、专项奖惩约定
1、奖励约定 （由主管领导提出，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1）年内能够主动完成急、难、新、险任务，如征地、拆迁、救灾等工作，奖励班子成员每人1000元。
（2）班子成员引进落地型企业年纳税每10万元奖励本人500元；引进注册型企业年纳税每50万元奖励本人500元。 
（3）村集体受到区级表彰的奖励班子成员每人500元，受到市级及以上表彰的奖励班子成员每人1000元。个人受到区级表彰的奖励本人1000元，受到市级及以上表彰的奖励本人2000元。
（4）年度内无焚烧秸秆、垃圾的村，年底奖励班子成员共计5000元。
（5）年度内无垃圾死角，没有被曝光的村，年底奖励班子成员共计10000元。
（6）积极参加镇或区里组织的文化活动，每次奖励班子成员共计2000元。
2、惩罚约定（由主管领导提出，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1）村干部受到处分、处罚、处理的，按照下列标准执行：①村干部受到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的，扣发当事人当年的考核工资；村干部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免去当事人职务。②村干部受到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的，停发当事人当月基础工资，扣发当年考核工资。③村干部受到刑事处罚的，免去当事村干部的职务。④加入邪教组织或参与活动的免去当事村干部的职务。⑤其他人员参照执行。
（2）班子成员违反信访工作规定，策划、参与群访越级访的停止当事人工作，从当月起停发工资。
（3）年度内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村，实行一票否决，扣除村班子成员年度全部绩效工资。
（4）村队年内出现食品药品产生安全事件的，每次扣村班子成员每人1000元；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一票否决，扣除村班子成员年度全部绩效工资。
（5）年度内发生违章建筑、违法用地的，每次扣除班子成员每人500元。
（6）村班子成员长期不在岗（超过1个月），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劝退或解除职务。
（7）值班期间出现饮酒、打牌等现象的，每次扣除当事人200元，出现3次（含3次）以上的劝退或解除职务。
（8）镇里组织的各项会议，村班子成员无故不参加的每次扣应参会人员50元。
（9）不按时报账，每次扣除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会计各100元；出现坐收坐支情况，每次扣除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会计各200元。
（10）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外出（宝坻区域外）要向工作片长请假，每发现一次外出不请假的扣除当事人50元，并由镇党委进行约谈。
（11）镇检查发现值班不在岗的，每次扣除当事人50元，区级及以上检查发现不在岗的，每次扣除当人事100元。
（12）村级活动室环境卫生工作，镇级检查发现不达标的，每次扣除当日值班人员每人50元，区级及以上检查不达标的，每次扣除当日值班人员每人100元。
六、工资发放与考核兑现
（一）基础工资按月发放，考核工资年终兑现。
（二）考核兑现办法
1、镇政府成立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室，各考核负责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确定后，立即向村主要干部反馈，签字确认，并在次月5日前上报上月考核结果（连同签字确认表），办公室于10日前汇总并形成考核结果通报下发至各村。
2、综合考核得分由日常考核分数（权重占80%）、定性考核分数（权重占20%）分数组成。
3、设置综合难度系数。人口200人及以下的村，难度系数为1；人口201-400（含400）人的村，难度系数为1.05；人口401-600（含600）人的村，难度系数为1.1；人口601-800（含800）人的村，难度系数为1.15；人口801人及以上的村队，难度系数为1.2。
4、最终考核得分由综合考核基础得分乘以难度系数得出。
5、考核工资款数，年底按照考核工资分值乘以最终考核得分得出。
七、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市区两级出台新的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八、本办法未尽事宜，由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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